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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件： 公告及草案.pdf



	主旨：檢送本會研擬之「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」乙份（含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），敬請於明（115）年1月10日前惠示卓見，以為研修參考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政府採購法自88年5月27日施行迄今，歷經6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為108年5月22日。
二、為精進政府採購停權機制、保障廠商權益、提升採購效率、增加採購彈性、維護採購公平秩序及完備採購作業程序，爰擬具旨揭修正草案，為廣納各界意見，先公告並以書面方式徵詢意見，再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。
三、貴機關（構）如有修正意見，請依附件意見表格式及附註事項填寫回復（免備文）。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會、各鄉鎮市公所、台北市美國商會、高雄美國商會、台中美國商會、台灣美國商會、歐洲在臺商務協會、台北市日本工商會、法國工商會、台北市澳洲紐西蘭商會、台北市英僑商務協會、台灣加拿大商會、馬來西亞商業及工業協會、台灣以色列商業文化促進會、台北市瑞典商會、臺北市香港商業協會、德國工商總會駐臺商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社團法人台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、中華民國資訊軟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社會福利總盟、社團法人台北市社會福利聯盟、社團法人臺灣身心障礙暨弱勢者權益推動協會、中華身心障礙協會、本會各處室會組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企劃處(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企劃處網站)
主任委員 陳 金 德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